
本地船只检验工作小组委员会 

第十九次会议纪录 

 

会议日期：             2013 年 7 月 17 日(星期三)   

时间：     下午 2 时 30 分至下午 5 时 20 分   

地点：     海港政府大楼 24 楼 海事处会议室 A   

 

主席： 梁荣辉先生  海事处总经理/本地船舶安全部 

   

委员： 郑耀光先生 海事处验船主任／本地船舶安全组 

 赵国文先生 广东海事局／高级工程师 

 郭德基先生  渡轮营运 

 张大基先生 渡轮船只营运 

 黄耀勤先生 货船营运 

 黄耀华先生  观光船只营运 

 吴国荣先生  船舶建造及维修业 

 梁德荣先生 验船 /顾问机构  (代表池德辉先生) 

 陈志明先生 船舶建造及维修业  

 陈基先生   船舶建造及维修业  (代表蔡雄先生 )  

 余锦昌先生  特许验船师  

 张伟明先生 货船营运  

   

列席： 黎英强先生 高级验船主任／海员发证 

 王永洪先生  高级海事主任／船只航行监察中心 

 王伯健先生 运输署／总运输主任/渡轮检讨 

 邝官稳议会 离岛区议会议员 

 温子杰先生 港九电船拖轮商会 

 黄汉权先生 “ 

 裴志强先生 “ 

 梁德兴先生 天星小轮有限公司 

 黄锐昌先生 新世界第一渡轮服务有限公司 

 廖彰健先生 港九小轮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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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岑健伟先生 珀丽湾客运有限公司 

 麦馨文小姐 翠华船务（香港）有限公司 

 陈锦标先生 愉景湾航运服务有限公司 

 郭志航先生 逍遥游公司 

 范强先生 小轮业职工会代表 

 安民生先生 “ 

   

秘书： 张裕莹小姐 海事处行政主任／船舶事务及航运政策科

(1) 

   

因事缺席者： 黄容根先生  渔业界  

 王永泉先生 海事处高级验船主任/本地船舶安全组 

 蔡雄先生 

(由陈基先生代表) 

船舶建造及维修业 

 蓝振雄先生 船舶建造及维修业 

 罗愕莹先生  船舶建造及维修业 

 池德辉先生 

(由梁德荣先生代表) 

验船 /顾问机构  

 甘迪潮先生 特许机构  

 李观带先生  珊瑚海船务有限公司 

 胡国光先生  全记渡有限公司 

 

 

I  开会辞   

 

主席欢迎广东海事局赵国文工程师、离岛区议会邝官稳议员、署方代表、

各委员、业界代表及持份者出席是次本地船只检验工作小组委员会第十九次

会议。  

   

II  确认 2013 年 5 月 30 日第十八次会议记录  

 

2.     对于 2013 年 5 月 30 日第十八次会议记录，己于会前向各委员、业

界代表及持份者传阅，并把建议修改的意见整理。会议记录于是次会议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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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实，并会上载海事处网页。  

 

III 续议事项  

    

( i )   研究于本地载客船只的驾驶室内装设闭路电视或录音设备以记录驾驶

室的活动及状况   

   

3.     主席简述早前会议的讨论，建议于载有 200 名乘客的船只上安装录

像设备，镜头对向仪表，由业界讨论可行性。张大基先生表示，曾与其他持

牌渡轮代表商讨，但因处方未有作出清晰的设备标准指示，故未有定案。唯

业界的共识是不论录像或录音，要求都不会成为定期检查的指定项目 (survey 

item)。  

 

4.     因响应私隐的问题，处方亦曾建议装设录音系统，记录于驾驶室的

对话，可协助于意外发生后的意外调查工作及找出成因。张大基先生表示对

处方的建议感到混淆，不明白处方是希望录像或是录音。他重申，业界就此

议题的结论是非年检项目，使用低端录像设备及录像镜头对外。如必须成为

年检项目，业界促请处方提供相关标准，例如记录时间、精细度、安装位置

等以作参考。  

 

5.     郭德基先生希望处方澄清摄录系统并非作为检控用途，又举例指如

摄录系统失灵，船主和船长是否需要负上法律责任。同时，岑健伟先生要求

处方以书面阐明法律问题及对摄录设备的要求让业界讨论。梁德兴先生指

出，本地船只的运作模式并不可与远洋船、内河船及飞机等一概而论。即使

于本地船只上安装高效收音的录音装置，因船内环境及引击运转的声音夹

杂，未能清楚地录取于驾驶室内的对话。另外本地船只并不需要与控制中心

作定期沟通，所以装设录音设备并不能达至飞机上的「黑盒」的功用。  

 

6.    麦馨文女士亦指船上的电力根本不足以支持其他额外的仪器运作，

她要求处方先了解各船只的情况再作讨论。郭德基先生称此议题已经过一段

时间的讨论，希望可以中止讨论。主席说明此小组委员会是收集业界各人士

的意见，综合各意见后会交由本地船只咨询委员会再作讨论。  

 

[会后补注：就有议会者表示处方没有将议会者的反对声音加以记录在案的

意见，经翻查确认的会议记录，议会者对安装摄录系统、安装 AIS 系统及检

讨本地载客船只的最低配员要求的反对意见已分别在第十三次 (第 8 段 )、第

十五次 (第 12 段 )及第十八次 (第 30 段 )的会议记录阐明。所有会议记录均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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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载于本处网页，以供省览。 ]  

 

 

( i i )   研 究 要 求 本 地 高 风 险 船 只 装 设 船 舶 自 动 识 别 系 统 (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 AIS)  

 

7.    应委员于第十八次会议要求，王永洪先生备妥及向议会者简述会议

文件 7/2013 有关 AIS 的组件及大小、耗电量及费用等参考数据。响应委员

的提问及根据搜集所得的数据所载，AIS 器材一般可以极端温度的情况下运

作，如某型号的数据记载可以于摄氏 -15°C 至 55°C 的情况下运作。  

 

8.   郭德基先生表示对安装 AIS 后处方会如何监察船只表示关注。王永

洪先生说明 AIS 可辅助船只航行监察中心获得本港水域内本地船只更详尽

的航行数据，以便适时向参与船只航行监察服务的船只提供相关航行安全的

数据和建议，从而提高航行安全。  

 

9.     对于在政府船只上安装 AIS 一事，梁德兴先生表示消防处的精英号

并未配设有 AIS 系统。反之处方希望业界安装 AIS，他质疑为何不以政府船

队先试行安装 AIS。王永洪先生补充说现此建议为向载有 100 名乘客以上及

高风险船只要求安装 AIS，要求是以风险作为准则。黄汉权先生指如以有某

类型船只有安装 AIS，并不能发挥 AIS 的用处。故此他认为处方应把重心放

在训练船长方面。  

 

10.   王永洪先生同意仪器并不一定能确保意外不会发生，而船长的驾驶态

度及船上各人恪守职分亦对航行安全很重要，唯处方应不只从这两点考虑海

上安全。同时 2012 年 10 月 1 日南丫岛附近撞船事故调查委员会 (下称 COI)

报告也建议应以载客 100 人以上为界线作为安装 AIS 系统的要求。  

 

11.   港九电船拖轮商会就此建议向本小组交予会议文件 8/2013，连同船只

仪表上的 AIS 显示图，表明不赞成装 AIS 的立场。处方响应指就南丫意外

发生后，处方建议于本地船只安装 AIS，而此建议亦与 COI 专家建议吻合。

处方了解本地的船只并不是必须备有电罗经去航行，因此处方并没有要求本

地船只依据 AIS 相关的国际规例。同时本地船只密集度高，尤其是停泊区，

故此 A 类 AIS 会因其稳定性而较适合本地使用。船只航行监察中心亦可获

得本港水域内本地船只更详尽的航行数据，以便适时向参与船只航行联系服

务的船只提供相关航行安全的数据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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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张大基先生指本地船只即使安装 AIS 系统，因本地船只驾驶室没有多

余空间安装连接船向的系统，令系统没有船头头向的显示，不能妥善地与

AIS 系统配合。鉴于讨论涉及很多技术层面，主席建议另作讨论。  

 

13.   响应委员于第十八次会议的另一关注，王永洪先生表示正安排再次咨

询危险品船只、本地油轮及趸船的业界代表。处方指在落实要求本地船只安

装 AIS 过程中可能需要修改香港法例第 548 章。梁德兴先生说如业界未有共

识，修例会引起业界很大的反应。他提议双方先收窄分歧再定论下一步。郭

志航先生表明反对，并谓 AIS 业界操作并未有带来好处。主席指如须立法，

于本地船只咨询委员中有既定的程序。议题下次待续。  

 

 

( i ii )   检讨对本地载客船只的最低配员要求  

 

14.  主 席 重 述 上 次 会 议 提 及 过 的 「 渡 轮 及 小 轮 最 低 安 全 船 员 人 数

(30.5.2013)」的会议文件 5/2013。当中的 26 艘船只会于下次年检时检讨现时

的最低配员要求。  

 

15.   有委员指现时的新修定会令验船人员倾向增加最低配员人数，及询

问处方有否订下标准去厘定配员人数。主席表示现时的工作守则并未有制

定最低配员要求的指引。验船人员会依据船上的演习及当时的情况定下最

低配员人数。主席指现时修定的只是作为参考用途。处方欢迎业界意见，

再落实配员人数及建议。  

 

16.   主席引述 COI 的报告建议于载有 100 名乘客以上的船只，和在视野不

清及夜间航行时加设瞭望员。而高速船只则任何时间均设有瞭望员。  

 

17.   廖彰健先生指从报章中得悉处方会于明年 3 月执行上述有关措施。他

问及有否准则让业界跟随、哪方面决定瞭望员的资格，及会否有瞭望员课程

令同事明白作为瞭望员的工作内容。主席响应指一般船员均可成为瞭望员，

他指营运者可自行提供适切训练予船员。黎英强先生补充指瞭望员的工作相

对较简单，例如观察海面环境，船公司应有足够资源训练船员。  

 

18.   就处方的响应，黄汉权先生表示一些公司的夜航航次只有少量乘客，

但因需要满足处方要求而增加瞭望员，令资源消耗。而根据法例，船上已安

装有雷达系统。郭志航先生同意黄汉权先生的讲法，指处方的要求增多而大

部分也很难实行。他指出 COI 的专家是擅长国际海事情况，未必适用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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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船只。温子杰先生指 COI 的专家有很好的海事知识，但未必能掌握本地

船只的实际运作情况。  

 

19.   先前提及的高速船问题，岑健伟先生希望处方可以书面回复其定义。

主席表示高速船的定义于海事处网页有列载。  

 

[会后补注：高速船的定义在香港法例第 369AW 章第 2 条列载。 ]  

20.   郭德基先生表示反对此最低配员人数的检讨，其他议会者亦表示反对

此议题。主席会将本小组的意见于本地船只咨询委员会反映。  

 

 

IV  新议事项  

 

( i ) 乘客坐椅固定在甲板事宜  

 

21.   离岛区区议员邝官稳议员简述此项事宜对离岛居民的影响。现时由离

岛开往中环的部分渡轮座椅由非固定的胶椅，改为固定在甲板上。自更改为

固定座椅后，接连收到居民的投诉，亦发生乘客争执，甚至打架的情况发生。

就此曾向新渡轮查询，证实新渡轮未有发生因座椅移动而引致的意外。他表

示，来往离岛的渡轮多年来都很安全，南丫海难是在极端情况下发生的意外，

是单一事件，不应就此而作大改动令居民感到反感。  

 

22.   代表新渡轮的黄锐昌先生指船只由八十年代使用至今，未有发生因座

椅而引起的意外。而船上的桌子是固定的，当遇到风浪时乘客会捉紧桌子以

作平衡。他指一些驶至公海大型邮轮的座椅及餐桌等均不是固定的。另外，

黄汉权先生指现时往返长洲的船上的货物，及珍宝海鲜舫内的桌椅均可移

动，他质疑如依据 COI 专家的意见，是否应全部固定在甲板上。他认为处

方应为业界向 COI 专家辩解。处方响应指已把情况告知 COI，现时是执行专

家的建议。郑耀光先生之前曾到长洲乡事委员会了解居民不满，他表示现时

的做法是根据工作守则的要求推行。他指乘客因背向碰撞及座位出入困难而

偶有磨擦。  

 

23.   温子杰先生提出座位固定令风险减少的疑问。邝官稳议员指未有客观

准则制定风险指标。但一直以来的经营经验告诉大家是安全的。他理解处方

受到传媒的压力，唯他相信有部分议员可替处方反映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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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处方仍不时收到市民大众及团体对船只安全的期望及意见。因工作

守则已表示座椅须要为固定在甲板上，故需要实行此等改善措施，希望减

少对乘客的影响。但邝官稳议员则认为去年 10 月 1 日的意外是单一事件，

而实行以上的措施亦不等于意外发生后船只仍然安全。  

 

25.   郭德基先生表示如必须实行建议，会令座位减少而导致成本增加及

有加价压力。他表示把新法例用于以 20 年前标准建造的船只是不公道的，

旧式船只应依照旧有法例，否则的话是不可行的。而在临时本地船只咨询委

员会曾有提及过的。  

 

26.   黄汉权先生问及处方会否修改法例容许新渡轮船只使用可移动的座

椅，黄锐昌先生补充说国内的船只的座椅也是非固定的。主席指本地与国内

的船只类型不尽相同，不能比较。  

 

27.   对于此议题，议会内亦有不同声音及作出讨论。业界代表于较早前曾

跟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张炳良教授会面，海事处副处长童汉明先生及助理处长

苏平治先生亦有出席。梁德兴先生指局方表示未曾有指令海事处执行工作守

则，及提到业界可在 LVAC 及其小组委员会商讨。他又表示工作守则非法例

本体，可与业界商讨再执行，唯现时的情况与当日跟局长会面时达至的共识

不同。  

 

28.   主席解释处方一切以安全为先的立场，故执行固定座位的守则。处方

6 月亦向长洲区议会阐述原因。处方明白亦接收到业界及议会者的意见。  

 

 

V 其他事项  

 

29.   黄耀勤先生指最近处方要求趸船要装有充气救生筏，而之前处方从未

作出此要求。主席响应根据法例要求，部分第 II 类别船只须要备有充气救

生筏。他明白相关船公司需要时间进行添置及安装，故处方发给以 3 个月为

期的短期证书给予趸船公司去准备。主席指如因购置相关救生设备遇到困

难，可再作商讨。黄耀勤先生希望处方可押后执行，因添置额外设备需要时

间，因而影响趸船运作。唯因此乃法例要求，船只必须遵守。  

 

30.   主席阐述会议文件 6/2013 有关实施 COI 建议及改善措施计划表。主

席指 COI 总共有约 90 项建议，经考虑后会以有急切性的项目先行，并分以

A 及 B 类。A 类会在 2013 年 9 月修订相关的工作守则及刊宪，新修订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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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守则在公布 6 个月后实施；B 类在 2013 年 9 月修订相关工作守则及刊宪，

新修订的工作守则在公布一年后实施。本文件内容于立法会的经济事务发展

委员会下周一的文件亦有例载。主席指业界的意见会于本地船只咨询委员会

内反映，再作决定。  

 

31.   郭志航先生表示反对此计划表的内容。梁德兴先生希望处方能给予最

少 3 个月时间让业界了解此文件及交换意见，再与处方商讨，而非在 9 月时

便刊宪。同时亦有议会者不同意此文件及不赞同处方对此文件所做的咨询工

作。主席表示而交到立法会的经济事务发展委员会的文件是讨论文件，并未

有具体内容，详情仍可于下次会议商讨。郭德基先生说明希望修改文件的内

容，并离场以示不满及指出他本人没有收取此份会议文件 6/2013。主席重申

对文件的内容未有定案。麦馨文女士说处方没有咨询业界的意向，因已有明

确的时间表。  

 

32.   安民生先生问及瞭望员的责任问题。主席响应称公司应可给予在职培

训予船员担任瞭望员。但有船员担心如发生事故意外时，瞭望员是否需要负

上责任。范强先生指大部分船员的薪酬只达最低工资的水平。黄耀华先生明

言以现时业界人手缺乏的情况下给予员工额外工作，而又没有薪酬补偿的话

是令船公司很难经营。梁德兴先生称应由处方制定瞭望员标准，让业界有准

则参考。黎英强先生响应称处方对瞭望员的视力标准有规定，而他们在船上

的工作相对简单，故希望船公司自行培训。但梁德兴先生反驳指不应由船公

司自己订下标准，否则是歪曲 COI 的建议，同时有可能令本港的船只的航

行秩序受到影响。而且训练时间所需不短，不可能一年时间内可以实行。议

会者及业界代表对此建议表明反对立场，并希望反映业界意见到本地船只咨

询委员会。主席收悉议会者的意见，会再考虑及再作检讨。  

 

33.   温子杰先生表示如处方企图或进行立法，如期于 9 月刊宪及于 6 或

12 个月后实施新工作守则的话，据他了解，市民可以行政混乱的名义申请

司法复核或到申诉专员作出投诉。岑健伟先生及麦馨文女士指处方只是知

会业界有关法案，并非咨询业界。处方表示是次建议项目约 100 项，处方

职责所在，会陆续推行建议。有议会者问及关于约 100 项的建议，主席表

示该建议已于列载到互联网。  

 

34.  主席谈及救生衣标准的问题。他指出，船上的儿童救生衣数目应与

当时船只所载有的儿童数目相符。但因每班次搭乘的儿童数目不同，船公

司很难就每班次的船只放置足够的儿童救生衣。有见及此，处方正建议研

究适合成人儿童两用的救生衣。而此种类的救生衣也有被其他国家如挪威

采用，同时中国船级社亦正为两用救生衣进行测试。如有船公司正使用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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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处方接受的成人儿童两用救生衣，现时仍可继续使用。有议会者担心该

类救生衣跟法例中要 SOLAS 的要求不同，主席指是获海事当局承认的救生

衣亦可接受，岑健伟先生对此建议表示反对。  

 

IV 下次开会日期  

 

35.  议事完毕，会议于下午 5 时 20 分结束，下次会议日期容后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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